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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关于《陇川县南宛河沿线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陇川县兴边城乡建设有限公司：

你公司委托云南百源众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的《陇川县南宛河沿线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附件材料收悉，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陇川县南宛河沿线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建设单位：陇川县兴边城乡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陇川县陇把镇、景罕镇、城子镇、清平乡
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3481.3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4.8万元，占总投资的5.88%。

建设内容：工程分别于陇把镇、景罕镇、城子镇、清平乡4个乡（镇），各新建1套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和1座生活污水处理站，4座生活污水处理站均采用“预处理（格栅+调节池）+生化处理（A²O生化池）+深度处理（高密度沉淀池+紫外线消毒）”工艺；合计处理规模1600m³/d。其中陇把镇生活污水处理站建设内容为：新建1座处理能力为400m³/d的生活污水处理站，采用一体化设备；新建2座一体化设备基础，安装一体化设备4套，新建DN300～400污水收集管网8694m，Φ700检查井155座，Φ700沉泥井78座。城子镇生活污水处理站建设内容为：新建1座处理能力为600m³/d的生活污水处理站，采用一体化设备；新建3座一体化设备基础，安装一体化设备6套；新建DN150～400污水收集管网7936m，Φ700检查井140座，Φ700沉泥井70座；Q=15m³/h，H=20m，N=4.4kW一体化污水泵站1座。景罕镇生活污水处理站建设内容为：新建1座处理能力为400m³/d的生活污水处理站，采用一体化设备；新建2座一体化设备基础，安装一体化设备4套；新建DN300～500污水收集管网5617m，Φ700检查井1105，Φ700沉泥井50座。清平乡生活污水处理站建设内容为：新建1座处理能力为200m³/d的生活污水处理站，采用一体化设备；新建1座一体化设备基础，安装一体化设备2套；新建DN300～400污水收集管网2596m，Φ700检查井52座，Φ700沉泥井26座；
二、批复意见

根据《报告表》及项目建设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可行的技术评估结论，我局原则同意建设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述的性质、规模、地点、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三、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按照《报告表》要求，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工作。一是施工区需设置围挡并采取湿法作业，优先使用清洁能源工程机械，尽量减少使用以柴油为能源的燃机；运输车辆不得超载，作业机械不得超负荷运行；严格落实施工扬尘防治“六个百分之百”。二是按照《报告表》对施工人员洗漱废水、建筑施工废水、降雨径流、基坑排水等施工废水进行收集利用，不得外排。三是优化施工机械布置、完善围挡等降噪措施，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不在夜间和休息时间进行施工。施工场界噪声需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相关要求。四是强化施工期固废污染防治措施。剥离的表土临时堆存于表土临时堆场区，用作场地回填、基础回填、绿化覆土回填，不得产生永久弃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收集，能够回收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应运至相关主管部门指定地点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厂区应设置完善的雨污水分流系统。4座生活污水处理站均应采用“预处理（格栅+调节池）+生化处理（A²O生化池）+深度处理（高密度沉淀池+紫外线消毒）”工艺。污水总排口各项污染物应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相关要求。规范化设置排放口，其中陇把镇、景罕镇、清平乡等3个生活污水处理站应在总排口设置在线监测装置，至少对pH、水温、COD 等主要水质指标开展自动监测；城子镇生活污水处理站应在进水口设置在线监测装置，对流量、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开展自动监测，同时废水总排口应对流量、pH值、水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等指标开展自动监测。
（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各主体污水处理设施及格栅格栅渠、调节池及污泥贮池等应加盖密闭，污泥脱水干化间设置为封闭式（仅留出入口），厂区及各污水处理构筑物旁设置绿化带，定期喷洒微生物型生物除臭剂除臭，厂区保持清洁。厂界恶臭污染物应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4中二级标准相关限值要求。
（四）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先选用环保、低噪声设备，合理相关布局，对产噪设备采取隔声、消声、基础减振等措施，污水处理站内栽种绿化带、污水处理站周界设置围墙等措施。确保运营期间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类标准。

（五）加强固废综合利用和妥善处置。污泥需经脱水、干化后（含水率低于60%）按要求清运处理；相关一般废物应规范设置贮存设施，贮存设施应该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等有关要求。在线监测废液、紫外灯管及其他危险废物应规范收集和贮存。贮存设施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六）严格落实地下水、土壤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报告表》严格落实分区防渗措施。危废暂存间作为重点防渗区域，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建设，防渗层为至少1m厚黏土层（渗透系数不大于10-7cm/s），或至少2mm厚高密度聚乙烯膜等人工防渗材料（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cm/s），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要求进行防渗处理；调节池、污泥贮池、一体化处理设备及其基础等采用人工防渗材料进行重点防渗，等效黏土防渗层厚度Mb≥6m，渗透系数K≤1.0×10-7cm/s。污泥脱水干化间、在线监测站房等采取一般防渗，等效黏土防渗层厚度Mb≥1.5m，渗透系数K≤1.0×10-7cm/s；厂区内其余区域，包括配电间、值班室、卫生间、厂内道路等，进行简单防渗。

（七）加强环境风险管控。严格按照《报告表》设置足够容积的调节池兼事故应急池，严格落实调度措施，预留足够容积兼做事故应急池，正常运行中不得占用事故应急容积。预留足够的备用系统或设备，以备系统或设备出现事故时，及时使用活更换更换。加强管理，建立可靠的运行管理制度，定期巡视检查，发现泄漏及时处理。制定渗滤液处理装置操作管理规程、岗位责任制、奖惩条例等规章制度。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并严格落实相关措施。

四、其他环保要求
（一）本批复仅针对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和预测，并提出污染防治要求。不包括应由其他部门审批或核准内容，项目业主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完善涉及其他部门的审批或核准手续。

（二）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

（三）排污许可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你公司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办理污许可相关手续，并对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和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监测，确保污染物排放标准符合国家、地方有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排污许可等相关管理规定；项目建成投入试运行后，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时报告并自行组织开展竣工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并按照要求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四）落实环境监测及环境信息公开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和《报告表》要求，制定并完善环境监测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建立包括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噪声的监测管理体系。建立污染源监测台账制度，定期向公众公布监测结果。如出现污染物超标排放情况，应立即查明原因并进一步采取污染物减排措施。按照信息公开相关规定，主动向社会公开污染源监测等相关信息。
（五）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应严格落实《报告表》相关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在发生重大变动前重新报批环境影响平均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不开工建设的，应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六）请陇川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执法现场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    
                   2025年5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办公室　        2025年5月9日印发



